河海大学部门文件
 河海学工〔2021〕 63  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关于做好2021年度“钱正英奖学金”本科生候选人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、系）:
为做好2021年度“钱正英奖学金”本科生候选人推荐评选工作，根据《关于做好2021年度“钱正英教育科技基金”“严恺教育科技基金”和“徐芝纶教育基金”有关奖项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河海校科教〔2021〕29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对象

水文及水资源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、农业水利工程四个专业（含大禹学院）二年级及以上全日制在读本科生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政治立场坚定，自觉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、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在现学历阶段未受过纪律处分。

2.热爱所学专业，专业基础扎实，在读期间无不及格成绩，评选学年成绩排名在本专业前5%以内，获得校级及以上奖学金或荣誉称号。

3.综合素质良好，在德、智、体方面全面发展，第二课堂成绩单阶段性合格。

4.具有较强的学习和分析问题的能力、知识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，同时申请者在读期间还需在以下一方面或者多方面取得突出成绩：

（1）承担一定的社会工作，在工作中具有团结协作精神，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；

（2）积极参加各类学科竞赛、科技竞赛、创新创业等活动，并取得突出成绩，包括在校级以上个人或团体类（排名列前2名）学科竞赛中获三等奖及以上、以第一或第二作者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较高质量学术论文、积极参加校级及以上创新训练项目并按时结题、取得国家已授权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（第一或第二作者）等，其中具体学科竞赛可参考《河海大学关于公布本科学生学科竞赛级别认定结果的通知（2021版）》（河海教务〔2021〕30号）；

（3）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，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等社会实践，受到社会或学校表彰，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；

（4）积极参加文化艺术活动和体育锻炼，为学校赢得了荣誉。

三、名额分配与奖金

钱正英奖学金最终获评者奖金为人民币8000元∕人；上述参评专业每专业各推荐2名候选人并排序；初评工作全校共评出2名候选人。

四、相关说明

1.“钱正英教育科技基金”“严恺教育科技基金”“徐芝纶教育基金”当年度所设奖项不可重复申报。

2.学生在同一学历阶段，同一奖项不可重复获得。

五、报送要求

1.申报学生需提交2000字左右的申报材料，材料包括思想品德、社会工作、学科竞赛、创新实践、文体活动等诸方面取得的成绩。

2.学院根据学生在校表现，确定推荐人选，并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公示。

3.请各学院按评选要求，经全院公示后于2021年9月22日11:00前将“钱正英奖学金”本科生候选人汇总表及“钱正英奖学金”申请表的电子版发送至学生处学生事务管理科邮箱xsswglk@hhu.edu.cn，并将以下纸质版材料报送至学生处学生事务管理科（行政楼C201，电话：025-58099485，联系人：徐 婕）：

（1）“钱正英奖学金”本科生候选人汇总表；

（2）“钱正英奖学金”申请表；

（3）评选学年成绩单及累计学年成绩单（须教学秘书审核在读期间是否有不及格成绩并签字）；

（4）英语四、六级证书复印件；

（5）获奖证书、论文（封面、目录、正文、封底）、发明及专利证书等复印件；

（6）2000字左右的申报材料。

4.纸质材料提交要求：除汇总表外，请申报学生将以下纸质材料从上至下依次摆放：“钱正英奖学金”申请表、申报材料、成绩单、英语四、六级证书复印件、证书等支撑材料；其中，支撑材料按照荣誉称号类、奖学金类、竞赛类、论文类、创训类、社会实践/社会工作任职类归类，并对照《“钱正英奖学金”本科生候选人汇总表》中填报的顺序序号在每个支撑材料右上角用铅笔依次编号，例如：荣誉称号类1、荣誉称号类2；奖学金类1、奖学金类2。

5.逾期未报送者视为放弃。
附件：1.“钱正英奖学金”申请表

      2.“钱正英奖学金”本科生候选人汇总表
       3. 汇总表填写及申报材料提交说明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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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“钱正英奖学金”申请表

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系：
	申请人
	
	学号
	
	照片
（近期2寸正面半身免冠彩色照片）
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

	民  族
	
	籍  贯
	
	

	攻读学位
	
	政治面貌
	
	

	专  业
	
	

	学习成绩及专业排名/专业人数
	

	通讯地址及联系方式
	

	在校期间

主要获奖

情况

（校级及以上）
	日期
	奖项名称
	颁奖单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申请理由

（限200字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（手签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推荐

理由

（限100字）
	（所在院系盖章）     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校

意见


	（盖章）       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钱正英教育

科技基金

评奖委员会

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 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另附申请人主要事迹，供获奖后宣传使用。

附件2

“钱正英奖学金”本科生候选人汇总表

请候选人填写具体获奖情况前先写明总体情况：如获得奖学金共*项，其中国家级*项，校级*项；荣誉称号共*项，其中国家级*项，省级*项，校级*项；论文共*篇，其中核心期刊*篇，普刊*篇；竞赛获奖共*项，其中一级竞赛*项，二级竞赛*项，三级竞赛*项；专利共*项，其中发明专利*项（授权*项，受理*项）、实用新型专利（授权*项，受理*项）等；创训共*项：国家级*项、省级*项、校级*项。具体详见示例。

	序
号
	学
院
	专业
	姓名
	学
号
	绩点排名/专业人数
	学年绩
点
	历年获奖情况
	其他竞赛、论文、专利、创训情况
	社会实践/社会工作任职（按时间顺序填写）

	
	
	
	
	
	
	
	荣誉称号/奖项名称
请按国家/省/市/校级、并按时间顺序填写，院系级获奖不需要填写，并写明颁奖单位（指盖章钢印上的单位名称）
	竞赛请按一级/二级/三级竞赛顺序填写，并注明获奖时间以及主办单位（校院系级获奖不需要填写）；
论文及专利请写明标题以及第几作者/发明专利号/发明人排序（按时间顺序填写）；
创训请写明是国家级/校级以及是否为项目负责人或参与人
	

	1
	水文院
	
	某某
	
	1/150
	4.9
	示例：
荣誉称号类：共3项。其中省级1项，校级2项

省级：
1、2016年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员/共青团江苏省委
校级：
1、2016-2017学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标兵/河海大学
2、2015-2016学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/河海大学
奖学金类：共5项。其中国家级1项，基金会1项，校级3项

国家级：
1、2016-2017年国家奖学金/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
  基金会：
   1、2017年度严恺奖学金/严恺教育科技基金评奖委员会
校级：
1、2014-2015学年河海大学学业优秀、社会工作、精神文明奖学金/河海大学


	示例：
竞赛类：共3项。其中一级竞赛1项，二级竞赛1项，三级竞赛1项
一级：
1、2018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/教育部高教司、工信部人教司
（12，科技创新类/能电院）
二级：
1、2018年第*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一等奖/中国力学学会、周培源基金会
（135，表达应试类/力材院）
三级：
2018年第*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二等奖/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组委会、江苏省力学学会
（144，表达应试类/力材院）

论文类：共2篇，其中核心期刊1篇，普刊1篇。

核心期刊：
1、2017年在核心期刊《xxxxx》(第几期)上发表论文《xxxxx》（第2作者）

普刊：

1、2014年在普刊《xxxxx》(第几期)上发表论文《xxxxx》（第1作者）

专利类：共2项，其中发明专利1项（授权*项，受理*项），实用新型专利1项（授权*项，受理*项）
发明专利：
1、2014年申请国家发明专利“xxxxx”（专利号：xxxxxxxxxxx，第x发明人）
实用新型专利：
1、2017年申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“xxxxx”（专利号：xxxxxxxxxxxxx，第x发明人）
创训类：共2项，其中国家级1项，校级1项
国家级：
1、2016年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（项目参与人，结题：优秀） 《xxxxxxxxx》
校级：
1、2016年河海大学创新训练计划项目（项目负责人，结题：合格） 《xxxxxxxx》

	社会实践：
1、2016年高淳国际马拉松志愿者
社会工作：
1、2016年担任校学生会xxxx部长；
2、2017年担任2016级“1442工程”大班委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附件3 
汇总表填写及申报材料提交说明

1.请申报学生严格按照《“钱正英奖学金”本科生候选人汇总表》示例模板填写。 

2.竞赛类限填校级以上获奖情况，奖学金、荣誉称号、创训类限填校级及以上获奖情况，校级以下一律不填。

3.奖学金类：（1）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、境外政府奖学金、UBC奖学金及其它出国交流类奖学金不算在“奖学金”类别中；（2）同一年的学业优秀、社会工作、精神文明、学业进步、科技创新、艺术体育奖学金写在同一项中，但计算数量的时按多项计算。
4.竞赛类：（1）仅限填三等奖及以上荣誉；（2）团体类获奖仅限填排名第一或第二的奖项，并标注排名；（3）具体学科竞赛可参考《河海大学关于公布本科学生学科竞赛级别认定结果的通知（2021版）》（河海教务〔2021〕30号），请按一级/二级/三级竞赛顺序填写，注明获奖时间以及主办单位，并标注竞赛认定序号、竞赛类别、校内组织单位，具体详见示例。
5.论文类：限填已发表论文（第一或第二作者，并标注），证明材料要有封面、目录、正文、封底；只收到录用通知书的论文不填。
6.专利类：限填已授权的专利，请标注发明人排名，并提供授权证书复印件，若证书上没有显示发明人排名，请提供发明人排名的证明材料（加盖学院公章）。
7.创训类：请标注结项等级，并提供创训结项证书复印件，仅为立项的创训不用填。

8.社会实践/社会工作任职类：请提供相应证书复印件；若无，请学院出具实践/任职证明并加盖学院公章。

9. 请提供所有荣誉、获奖等证书复印件；若无复印件，请提供发文文件并加盖学院公章。

10.请申报学生一一核实填报内容，如无相应证明材料，一律视为无效，逾期不补。
河海大学学生工作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8月24日印发
录入：沈 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陈智


